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神木市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采购人”）餐饮服务项目，主要包括神木市农业农村系统270名干部职工提供餐饮服务。为保障神木市农业农村系统270名干部职工工作用餐需求，本项目拟通过采购方式，选定一家具备相应餐饮服务资质的企业，承接本次餐饮服务工作。
二、服务范围及内容
（一）服务形式
供应商根据餐厅实际就餐需求，委派合格厨师、帮厨等餐饮服务人员、食品加工制作、供餐服务、厨房卫生清洁、食品安全管理等工作。供应商负责所派人员的招聘、培训、工资发放、社保缴纳、劳动纠纷处理并签订相应的劳动合同等全部人事管理事务。
（二）供餐服务范围
为神木市农业农村系统270名干部职工提供日常就餐服务、宾客接待就餐服务及其相应的饮食安全等服务。
    三、服务标准及要求
（一）日常供餐质量
1.食谱制定：
（1）根据招标单位需求，供应商应安排持有厨师证书的厨师严格按照菜谱制作饭菜，每餐菜式尽量丰富，要求全荤菜（大荤菜）、荤素菜（小荤菜）、素菜的菜式配备合理。采购方合理编排食谱，做到营养搭配，根据季节经常增加和变换花色品种，品种应力求多样化，同时做到一菜多味的做法，以满足不同地方人员的口味。要求一周菜品基本不重复，兼顾南北口味，根据季宵经常增加和变换花色品种。每周四制定下周菜谱，供应商严格按照菜谱要求制作。若需要调整食品或食材配料，须提前1-2天通知。
（2）供应商须将每周菜谱在饭堂信息栏公布。
（3）菜点服务创新：保存反映良好的菜品和点心，每月研发新菜点。根据招标单位要求，适当推出特殊项目计划。
2.菜品要求：
（1）早餐供应粥、粉、面、糕点、蛋奶类等10个品种以上；
（2）午餐大荤菜3种、小菜5种、蔬菜2种、例汤1种、主食1种、小菜5种（糖水1种时定）；
（3）晚餐大荤菜2种、小菜3种、蔬菜1种、例汤1种、主食1种；
（4）逢星期二、四中午供应炖盘汤。
3.特殊需求：遇传统节日可适当增加特色食品。
（二）食品安全
1.人员健康：所有上岗人员必须持有有效健康证，每年体检一次。
2.操作规范：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做到生熟分开、烧熟煮透、餐具消毒、环境清洁。
3.食品留样：每餐次每种食品均需留样不少于125克，保存24小时以上，并做好记录。
4.原料管理：协助采购人做好食材验收、储存，定期检查库存，杜绝过期、变质食品。
5.安全责任：供应商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产生的食品安全及其他安全事故均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对此不承担责任。
（三）卫生管理
1.厨房卫生：灶台、厨具、地面、墙面等每日清洁，无油污、无积水、无卫生死角。
2.餐厅卫生：餐桌、座椅、地面每餐后清理，保持整洁；门窗、灯具定期擦拭。
3.垃圾处理：厨余垃圾分类存放，日产日清，垃圾桶定期清洗消毒。
4.四害防治：做好灭鼠、灭蟑等病媒防治工作。
（四）服务态度
1.所有人员统一着装，佩戴工牌，文明用语，礼貌服务。
2.对待就餐人员热情耐心，不得与就餐人员发生争吵。
3.主动征求意见，不断改进菜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五）人员管理
1.供应商负责餐饮人员的招聘、培训、考核、薪酬发放等全部人事管理，确保人员及其服务质量稳定。
2.每日晨检，检查个人卫生、仪容仪表，强调当日工作要点。
3.建立岗位责任制，明确各岗位职责和工作标准。
4.定期开展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培训。
（六）应急管理
1.制定食品安全事故、火灾、停水停电等应急预案，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
2.遇突发情况能迅速响应，确保就餐秩序和食品安全。
四、岗位配备要求
（一）神木市农业农村局服务地点、就餐人数，餐厅及厨房面积，见附表一：《神木市农业农村局职工餐厅信息汇总表》。
（二）根据神木市农业农村局职工餐厅就餐需要，供应商需配备人员如下：
	服务
地点
	岗位 名称
	人数
要求
	年龄  要求
	资质/经验要求
	备注

	神木市农业农村局职工餐厅
	厨师长
	1人
	≤50周岁
	员工年龄必须在50周岁以下，具备较高的职业素质和业务水平，能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以满足标准化、礼仪化服务要求。厨师长应有初级厨师证及以上证件，持有健康证。
	承担主要烹饪任务

	
	厨师
	3人
	≤50周岁
	员工年龄必须在50周岁以下，具备较高的职业素质和业务水平，能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以满足标准化、礼仪化服务要求，持有健康证。
	协助厨师长完成烹饪任务

	
	凉菜师
	1人
	≤50周岁
	员工年龄必须在50周岁以下，具备较高的职业素质和业务水平，能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以满足标准化、礼仪化服务要求，持有健康证。
	负责凉菜、卤菜等制作与卫生管理

	
	面点师
	1人
	≤50周岁
	员工年龄必须在50周岁以下，具备较高的职业素质和业务水平，能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以满足标准化、礼仪化服务要求，持有健康证。
	负责主食、点心类食品的制作等必要工作

	
	配菜师
	1人
	≤50周岁
	员工年龄必须在50周岁以下，具备较高的职业素质和业务水平，能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以满足标准化、礼仪化服务要求，持有健康证。
	负责食材切配、分档及备料工作

	
	捡菜
	1人
	≤50周岁
	员工年龄必须在50周岁以下，具备较高的职业素质和业务水平，能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以满足标准化、礼仪化服务要求，持有健康证。
	捡菜、打杂、洗碗、保洁等


1.餐饮人员配置：厨师长1人、厨师3人、凉菜师1人、面点师1人、配菜师1人、捡菜1人，总计8人。
2.说明：
（1）所有人员上岗前必须取得健康证，无证不得上岗；
（2）供应商须为所有员工购买必要的保险（工伤保险、意外伤
害险等），员工伤亡及第三者责任由供应商承担。
（3） 供应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产生的行政、民事等法律责任的事项均由供应商负责。
    五、服务合作要求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2.服务费用：包括供应商所有聘用人员的工资、奖金、社保、福利、服装费、管理费、利润、税金、保洁用品、用具、洗手液、洗洁精和餐厅厨房所需一次性消耗品等全部产生的相关费用。以上服务费为一年费用，费用按年度总额包干，按月支付。具体支付方式将在合同中约定。
3.工资发放监督：供应商须按时足额发放其员工工资，每月向采购人提交工资发放凭证。如发现拖欠工资，采购人有权暂停支付服务费。
4.考核机制：采购人每月对餐饮服务质量进行抽查考核，考核结果与当月服务费支付挂钩。
5.续签条件：合同期满前30日，经双方协商一致，且供应商年度考核合格，在财政资金保障下，保证服务要求、服务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可以续签，续签时间不超过两年。如政策规定发生变化，双方需相应执行或解除合同。
6.合同终止：如供应商服务质量严重不达标（如连续两个月考核不合格）、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严重违反合同约定，采购人有权单方随时解除合同。
    六、费用承担事项
（一）采购人承担费用
1.食材、辅料、调味料采购费用；
2.食堂水、电、天然气费用；
3.厨房设施设备、餐厨具的购置、维修、更新费用；
4.食堂桌椅、照明等基础设施维修费用；
5.符合厨房要求的消防设施，包含灭火器设备，干粉灭火器、灭火毯等。
（二）供应商承担费用
1.所有委派人员的工资、奖金、社保、福利、体检费、培训费等；
2.员工工服费用；
3.供应商内部管理及办公费用；
4.提供满足服务需要的保洁用品、用具、洗手液、洗洁精和餐厅厨房所需一次性消耗品等；
5.油烟净化设施、排烟管道清洗维护费用；
6.灭鼠、灭蟑等病媒防治费用。
七、实质性条款要求（加“★”部分为实质性要求，必须满足，以下条款须提供承诺函，未提供或缺漏项视为无效投标）
★（一）投标人须承诺：拟派遣服务人员完全满足招标文件人数（8人）要求。 
★（二）投标人须承诺：拟派遣服务人员除持有相关证书外，所有拟派遣人员必须身体健康，持有卫生部门颁发的健康证明，无证人员不得上岗。 

附件：
神木市农业农村局职工餐厅信息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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